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家 調 裁 字 第 12號    02

        聲 　 請 　 人 　 黃 Ｏ Ｏ  03

        相 　 對 　 人 　 蔡 Ｏ Ｏ  04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聲 請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事 件 ， 本 院 裁 定 如 下 ：  05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06

        � 聲 請 駁 回 。  07

        � 程 序 費 用 新 台 幣 1,000元 由 聲 請 人 負 擔 。  08

            理     由  09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聲 請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事 件 ， 為 當 事 人 不 得 任 意 處 分 之 事 項  10

            。 然 兩 造 對 於 本 件 聲 請 之 原 因 事 實 ， 於 調 解 程 序 均 不 爭 執 ，  11

            並 依 據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33條 規 定 ， 合 意 聲 請 法 院 以 裁 定 終 結 ，  12

            有 本 院 民 國 109年 1月 3日 合 意 程 序 筆 錄 在 卷 可 稽 ， 本 院 自 應  13

            依 前 揭 規 定 為 裁 定 。  14

        二 、 按 父 母 於 子 女 出 生 登 記 前 ， 應 以 書 面 約 定 子 女 從 父 姓 或 母 姓  15

            。 未 約 定 或 約 定 不 成 者 ， 於 戶 政 事 務 所 抽 籤 決 定 之 。 子 女 經  16

            出 生 登 記 後 ， 於 未 成 年 前 ， 得 由 父 母 以 書 面 約 定 變 更 為 父 姓  17

            或 母 姓 。 子 女 已 成 年 者 ， 得 變 更 為 父 姓 或 母 姓 。 前 二 項 之 變  18

            更 ， 各 以 一 次 為 限 。 有 下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， 法 院 得 依 父 母 之  19

            一 方 或 子 女 之 請 求 ， 為 子 女 之 利 益 ， 宣 告 變 更 子 女 之 姓 氏 為  20

            父 姓 或 母 姓 ： � 父 母 離 婚 者 。 � 父 母 之 一 方 或 雙 方 死 亡 者 。  21

            � 父 母 之 一 方 或 雙 方 生 死 不 明 滿 三 年 者 。 � 父 母 之 一 方 顯 有  22

            未 盡 保 護 或 教 養 義 務 之 情 事 者 。 民 法 第 1059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復  23

            按 民 法 第 1059條 第 2項 至 第 4項 規 定 ， 子 女 於 未 成 年 前 及 已 成  24

            年 ， 僅 可 有 約 定 變 更 或 自 行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一 次 之 機 會 。 而 民  25

            法 第 1059條 第 5項 、 第 1059條 之 1第 2項 、 第 1078條 第 3項 所 定  26

            得 向 法 院 聲 請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事 件 ， 其 立 法 意 旨 ， 係 基 於 姓 名  27

            權 屬 人 格 權 之 一 部 分 ， 如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姓 氏 對 其 人 格 健 全 發  28

            展 有 不 利 之 影 響 ， 尚 不 能 依 或 準 用 民 法 第 1059條 第 2項 或 第 3  29

            項 規 定 變 更 姓 氏 時 ， 宜 使 其 有 變 更 之 機 會 ， 惟 為 兼 顧 身 分 安  30

            定 及 交 易 安 全 ， 宜 有 一 定 條 件 之 限 制 ， 爰 規 定 於 特 定 情 形 ，  31

            為 子 女 之 利 益 自 可 聲 請 法 院 宣 告 變 更 子 女 之 姓 氏 ， 而 不 受 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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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條 第 4項 次 數 之 限 制 。 如 父 母 前 已 依 民 法 第 1059條 第 2項 規 定  01

            以 書 面 約 定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， 則 再 次 約 定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時 即 應  02

            受 同 法 第 4項 規 定 之 限 制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暨 所 屬 法 院 102年  03

            法 律 座 談 會 民 事 類 提 案 第 8號 研 討 結 果 供 參 。  04

        三 、 本 件 聲 請 意 旨 略 以 ：  05

          � 聲 請 人 與 相 對 人 原 係 夫 妻 關 係 ， 婚 姻 關 係 存 續 期 間 育 有 未 成  06

            年 子 女 蔡 柏 睿 （ 000年 00月 00日 生 ） 。 嗣 二 造 因 感 情 破 裂 ，  07

            於 107年 10月 17日 合 意 離 婚 ， 雙 方 協 議 聲 請 人 不 用 負 擔 未 成  08

            年 子 女 之 扶 養 費 ， 並 取 回 婚 姻 期 間 購 置 台 江 大 道 之 房 屋 款 項  09

            新 台 幣 243萬 元 ， 聲 請 人 則 同 意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權 利 義 務 由 相  10

            對 人 任 之 ， 並 約 定 變 更 從 母 姓 「 蔡 」 。 現 雙 方 事 後 討 論 為 給  11

            予 未 成 年 子 女 健 全 家 庭 環 境 ， 願 意 再 度 一 起 攜 手 生 活 ， 乃 於  12

            108年 9月 3日 再 度 辦 理 結 婚 登 記 ， 聲 請 人 亦 於 同 年 9月 5日 返  13

            還 購 屋 款 項 243萬 元 ， 相 對 人 則 已 同 意 變 更 未 成 年 子 女 改 從  14

            父 姓 ， 且 改 姓 後 ， 由 聲 請 人 負 擔 房 屋 之 貸 款 餘 額 ， 此 外 ， 聲  15

            請 人 每 月 均 有 給 付 未 成 年 子 女 扶 養 費 及 於 週 末 共 同 陪 伴 未 成  16

            年 子 女 。 惟 礙 於 法 令 ， 戶 籍 機 關 無 法 再 依 兩 造 協 議 為 未 子 女  17

            改 姓 ， 請 考 量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最 佳 利 益 ， 准 予 變 更 未 成 年 子 女  18

            之 姓 氏 為 父 姓 「 黃 」 等 語 。  19

          � 未 成 年 子 女 改 從 父 姓 後 ， 有 助 於 融 入 父 系 家 庭 之 生 活 ， 有 助  20

            於 人 格 健 全 發 展 ， 且 為 家 庭 生 活 和 諧 美 滿 之 目 的 ， 並 得 減 輕  21

            相 對 人 經 濟 負 擔 ， 使 未 成 年 子 女 得 以 享 受 更 多 教 育 資 源 。 另  22

            聲 請 人 無 其 他 兄 弟 及 子 女 得 繼 承 父 姓 家 族 香 火 ， 足 認 變 更 父  23

            姓 較 符 合 未 成 年 子 女 利 益 。  24

        四 、 經 查 ：  25

          � 聲 請 人 所 述 上 情 ， 業 據 提 出 離 婚 協 議 書 、 戶 籍 謄 本 、 臺 灣 銀  26

            行 無 摺 存 入 憑 條 存 根 、 存 摺 影 本 為 證 ， 且 為 相 對 人 所 不 爭 執  27

            ， 及 經 本 院 依 職 權 查 詢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個 人 戶 籍 資 料 相 符 ， 可  28

            信 ， 兩 造 所 生 未 成 年 子 女 出 生 約 定 從 父 姓 ， 嗣 因 兩 造 離 婚 ，  29

            並 合 意 變 更 未 成 年 子 女 從 母 姓 ， 故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從 母 姓 之 事  30

            實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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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兩 造 再 度 辦 理 結 婚 登 記 ， 並 合 意 未 成 年 子 女 改 從 父 姓 ， 乃 向  01

            本 院 聲 請 變 更 姓 氏 ， 並 於 調 解 期 日 就 【 兩 造 同 意 未 成 年 子 女  02

            蔡 Ｏ Ｏ 由 從 母 姓 「 蔡 」 改 從 父 姓 「 黃 」 】 ， 製 作 合 意 程 序 筆  03

            錄 在 案 。  04

          � 然 依 上 開 規 定 及 說 明 ， 兩 造 於 未 成 年 子 女 出 生 時 約 定 從 父 姓  05

            「 黃 」 ， 嗣 兩 造 於 107年 10月 17日 離 婚 ， 合 意 約 定 未 成 年 子  06

            改 從 母 姓 「 蔡 」 ， 兩 造 顯 已 合 意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一 次 ， 依 法 不  07

            得 再 為 合 意 變 更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姓 氏 。 兩 造 明 知 上 開 規 定 ， 仍  08

            到 院 製 作 合 意 程 序 筆 錄 ， 聲 請 本 院 准 予 變 更 姓 氏 ， 此 與 民 法  09

            第 1059條 第 4項 之 規 定 顯 然 不 符 。 本 院 若 遽 予 准 許 ， 不 啻 當  10

            事 人 可 任 意 聲 請 法 院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， 自 行 達 成 協 議 ， 再 至 法  11

            院 製 作 合 意 筆 錄 據 以 聲 請 子 女 改 姓 ， 而 無 次 數 限 制 ， 實 有 違  12

            聲 請 法 院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事 件 ， 限 於 特 定 情 形 且 有 事 實 足 認 子  13

            女 之 姓 氏 於 其 發 展 有 明 顯 不 利 之 影 響 始 可 聲 請 之 立 法 意 旨 ，  14

            並 將 使 民 法 第 1059條 第 4項 之 約 定 變 更 子 女 姓 氏 各 以 一 次 為  15

            限 之 規 定 形 同 具 文 。  16

          � 又 民 法 第 1059條 第 5項 ， 雖 賦 予 法 院 得 依 父 母 之 一 方 或 子 女  17

            之 請 求 ， 為 子 女 之 利 益 ， 宣 告 變 更 子 女 之 姓 氏 之 特 別 規 定 ，  18

            不 受 一 次 之 限 制 。 但 該 條 採 列 舉 規 定 ， 需 符 合 所 列 四 款 事 由  19

            ， 始 得 准 許 變 更 。 本 件 依 聲 請 人 所 述 聲 請 事 由 ， 俱 不 符 合 該  20

            條 項 列 舉 4項 事 由 。 再 經 詢 問 聲 請 人 亦 陳 稱 ： 是 沒 有 符 合 第  21

            五 項 所 列 的 各 款 條 件 等 語 。 雖 聲 請 人 仍 以 依 據 實 務 見 解 及 符  22

            合 未 成 年 子 女 的 最 佳 利 益 考 量 ， 為 了 要 給 未 成 年 子 女 一 個 完  23

            整 的 家 庭 。 我 覺 得 本 件 聲 請 與 貸 款 是 否 繼 續 繳 下 去 ， 及 雙 方  24

            能 否 繼 續 維 持 婚 姻 很 有 關 係 云 云 。 但 聲 請 人 明 知 身 為 獨 子 ，  25

            離 婚 時 出 於 己 意 ， 同 意 未 成 年 子 女 改 從 母 姓 ， 自 應 承 受 個 人  26

            決 定 造 成 之 結 果 。 且 子 女 從 父 姓 ， 固 能 融 入 父 系 家 庭 ， 但 母  27

            系 親 屬 亦 為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重 要 支 持 系 統 ， 從 母 姓 同 助 於 未 成  28

            年 子 女 融 入 母 姓 家 庭 ， 以 兩 性 平 權 之 觀 念 ， 二 者 不 宜 偏 廢 。  29

            至 兩 造 現 因 復 合 而 再 度 辦 理 結 婚 登 記 ， 但 平 日 並 未 共 同 生 活  30

            ， 僅 於 假 日 相 處 。 以 兩 造 離 婚 協 議 條 件 觀 之 ，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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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親 權 及 姓 氏 ， 與 房 屋 貸 款 及 扶 養 費 有 所 關 連 ， 是 否 兩 造 於 價  01

            值 觀 存 有 相 當 歧 見 、 原 婚 姻 破 綻 原 因 是 否 已 消 弭 、 婚 姻 關 係  02

            是 否 已 穩 定 ， 及 有 無 再 生 波 折 等 ， 均 屬 未 定 ， 現 遽 予 再 為 變  03

            更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姓 氏 ， 亦 難 認 符 合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最 佳 利 益 。  04

          � 從 而 ， 本 件 聲 請 人 聲 請 變 更 未 成 年 子 女 之 姓 氏 從 父 姓 「 黃 」  05

            ， 核 與 民 法 第 1059條 第 5項 之 規 定 不 符 ， 不 予 准 許 。  06

        五 、 依 家 事 事 件 法 第 33條 、 第 97條 、 非 訟 事 件 法 21條 第 2項 、 第  07

            24條 第 1項 、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78條 ， 裁 定 如 主 文 。  0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13    日  0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事 法 庭    法   官   許 蕙 蘭  1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係 照 原 本 作 成 。  11

        如 對 本 裁 定 抗 告 須 於 裁 定 送 達 後 1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抗 告 狀 及 其 繕  12

        本 ， 並 應 繳 納 抗 告 費 新 臺 幣 1,000元 。  1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13    日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書 婷 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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